
製表日期：109年02月01日表56-3-2(106年度)綜稅各項扣除額與應納稅額減徵2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未扣除免稅額之
稅額

未扣除標準扣除
額一般扣除額之

稅額

因扣除標準扣除
額一般扣除額減

徵之稅額

因扣除免稅額減
徵之稅額

未扣除薪資特別
扣除額之稅額

因薪資特別扣除
額減徵之稅額

未扣除儲蓄特別
扣除額之稅額

因儲蓄特別扣除
額減徵之稅額

分位別

00000000第1分位

00000000第2分位

00000000第3分位

00000000第4分位

00000000第5分位

00000000第6分位

00000000第7分位

182444320847140935215477551219528135793117785691916972第8分位

261410919408205878127167791761855241985326477803305778第9分位

2825431530251213128233789911819153306686227964814044190第10分位

2938702221292219231541197371869347379676929194544846876第11分位

3140173017420224359049469921918330462173330247425728144第12分位

3372723937852230039659009771976896557747631493066749887第13分位

3716555037195235266870182092045257671079733053557970895第14分位

4201526402633242732484098052150963813344335325459515026第15分位

480128811577025192401015488322772639912906380609411441737第16分位

63101711444690307213813885811278211213595785479375715607430第17分位

86955418203358355305020886854343987820773682582886923162673第18分位

133415332536128451750635719480477862635980600797387939175854第19分位

359696124724812478050152514561781671382426036498715535876259187039第20分位

392652500 61092707 376312825 44753032 370142450 38582657 340934969 9375176合     計

一、說明：(一)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(二)各欄位計算說明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1.未扣除免稅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免稅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2.因扣除免稅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免稅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3.未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4.因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5.未扣除薪資特別扣除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薪資特別扣除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6.因薪資特別扣除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薪資特別扣除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7.未扣除儲蓄特別扣除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儲蓄特別扣除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8.因儲蓄特別扣除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儲蓄特別扣除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